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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滕州市矿产资源蕴藏丰富，现已探明矿产 ２１
种，矿产地 ７０余处。全市山石资源储量约
４４．４５亿ｔ，其中石灰石储量约３０亿 ｔ，花岗石储量
约１３亿ｔ，白云岩储量约１．４５亿 ｔ。全市共有采石
企业３９家，其中规模较大的采石企业１９家，采石点
１００多处，从业人员１０００多人，年产矿石量７８．３万
ｍ３，年矿业总产值约１５６６万元，为促进经济发展提
供了资源保障。

１　加强组织领导

滕州市政府成立了开山采石管理工作领导小

组，负责全市山石资源开采治理的组织、领导、协调

和督查工作。各镇（街）、村（居）和采石企业（点）

也都成立了相应机构，明确行政一把手、企业负责人

（业主）为第一责任人。市与镇（街），镇（街）与村

（居）、企业层层签订《责任状》，严格落实开山采石

管理的职责、任务、奖惩措施，形成了市、镇、村三级

联动，政府牵头，部门联动，企业配合，群众参与的工

作局面。市国土部门加强对基层专业人员的教育培

训，定期召集１１个有山石资源的镇国土资源所所长
和专业人员参加的业务会议，客观分析山石资源管

理形势，研讨治理整顿措施，对依法管理山石资源进

行全面、系统的培训，增强了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意

识，提高了执法能力。市政府制定下发了《滕州市

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开山采石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通

过治理整顿与规范管理相结合，集中整治与建立长

效机制并举的办法，建立起依法、安全、和谐的开山

采石秩序。

２　加大宣传力度
滕州市国土资源部门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

纸、宣传车、宣传标语等宣传工具和宣传手段，把有

关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和《关于加强开山采石管理的

决定》印成宣传单，张贴于道路、村口和山石开采现

场，广泛宣传依法开采山石资源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

和保护地质环境的重大意义，引导群众增强依法开

采意识，树立保护资源和生态地质环境观念，把依法

规范开采行为变为自觉行动。在市电台、电视台开

设了专栏，制作了电视专题片，增强宣传效果。市分

管领导多次带领国土资源、安监、环保等部门的专业

人员，深入村（居）和开山采石现场，宣讲《决定》内

容，接受群众咨询。２００５年以来，结合整顿和规范
矿产资源开采秩序，在市电台、电视台、《滕州日报》

刊播山石资源管理公益广告，使依法开山采石、治理

地质生态环境的观念深入人心，赢得了全社会的关

注、理解和支持。

３　依法划定保护区

滕州市制定了《滕州市山石资源开发利用规

划》和“禁采区采石企业年度关闭计划”、“矿山地质

环境年度治理计划”。根据“禁采区内关停，限采区

内收缩，开采区内聚集”的要求，有组织、有计划地

关闭禁采区内开山采石企业，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治

理力度。禁采区内一律不再设立新的开山采石企

业；采矿许可证到期或严重影响地质地貌景观的，立

即予以关闭；采矿许可证未到期的，利用３年时间逐
步分期分批予以关闭。截至２００７年８月，已关闭许
可证到期采石企业４家。根据《山石资源开发利用
规划》，将全市山石资源划分成６个禁采区，６个限
采区和６个允许开采区，实行分类管理，有效监督。
市政府在禁采区设立界桩２０个，设置警示标志１０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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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幅，对禁采区范围和要求事项进行了社会公告。

在禁采区和限采区设置了３８个重点监控点，实行全
天候监控，做到矿动我知；指导业户规范开采零星山

石资源，提高利用水平；鼓励规模化、机械化开采成

片山石资源，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效益。

４　依法设置采矿权

滕州市根据矿产资源法律法规要求，严格采矿

登记许可制度，健全完善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

审查确认制度和环境保护评估制度。按照“矿产资

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”设置采矿权，提高市场准入

门槛，严格办证审查程序，坚持“八不办”原则：即不

符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的不办；申请资料

不全的不办；无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不办；不缴

纳采矿权价款的不办；有资源纠纷的不办；不具备安

全生产条件的不办；“三区两线”范围内的不办；达

不到最低开采规模的不办。建立采矿许可证到期通

知制度，对于允许开采区内变更矿区范围、有效期满

的采石企业（点），及时通知办理延续和变更登记，

逾期不办理的，一律予以关闭。

５　集中整治非法开采行为

（１）成立组织，建立队伍。市政府成立了专项
治理领导小组，建立了由国土、公安、安监、工商、供

电５个部门分管领导和业务人员组成的联合执法队
伍，实行集中办公，联合执法。

（２）严格落实责任。市政府办公室专门下发了
《滕州市集中整治非法开采山石资源实施方案》，将

集中整治任务压到有关镇，将集中整治责任落实到

镇街行政一把手肩上。

（３）上下联动，形成执法合力。市联合执法队
伍在有关镇的配合下，对全市 １１个有山石资源的
镇，逐镇、逐村、逐山头进行拉网式检查，严肃查处各

类违法违规开采行为。对非法采石企业和业户，符

合条件的，国土部门负责办理《采矿权许可证》，安

监部门负责办理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工商部门负责

办理《营业执照》；不符合条件的，一律关闭，公安部

门停止供应炸药，供电部门停止供电。

（４）加强调度，确保整治成效。市政府先后 ４
次在东沙河、羊庄、柴胡店、官桥镇召开现场调度会

议，６次召开市直部门调度会议，研究解决集中整治

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强化整治措施，一户一策，

对症下药，有力地推进了集中整治工作的开展。

６　严格储量管理

（１）强化储量管理，摸清储量“家底”。２００６
年，滕州市配合山东省和枣庄市，组织了矿产资源储

量专项调查，完成了一、二类矿种储量的审查、核实

和认定工作，摸清了全市矿产资源储量“家底”。在

此基础上，建立了全市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，将山石

资源储量单独建库，明确了远景储量和实际有效开

采储量，为科学规划开发利用提供了准确依据。

（２）落实禁采区内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治理责
任。按照“矿山地质环境年度治理计划”要求，本着

“谁开发谁保护，谁破坏谁治理”的原则，对于能明

确采石企业治理责任的，由该企业限期履行治理责

任，恢复地质生态环境。对因历史原因无法确定治

理责任单位的，由市政府负责治理。市政府与镇

（街）政府（办事处）签订的《管理目标责任书》中明

确规定，地质环境治理任务是纳入年终目标考核的

重要内容，由镇（街）具体负责恢复治理因开山采石

造成的残留矿坑，确保到２０１０年前分年度治理完
毕。

（３）加强矿山地质生态环境治理。２００６年 ６
月，枣庄市政府将滕州市木石笃山口、大坞洪山口等

６个重点治理区纳入《枣庄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
案》。为确保治理成效，市政府决定，笃山口区域治

理以市土地储备中心为主体，治理后新增加的耕地

由市土地储备中心纳入储备，作为新增建设用地出

让。其他５个治理区域由所在镇负责治理，市里统
一组织验收。目前各治理区域已治理完毕。

（４）严格保护地质地貌景观。滕州市东郭镇莲
青山蕴藏着质地优良的“将军红”花岗岩，是建筑装

饰石材的优良品种。同时，莲青山更有着得天独厚

的旅游资源，生态环境优美，地质遗迹众多，突出的

有花岗岩奇峰、奇石和溶洞、山泉，并且区内地质地

貌景点众多，被专家誉为“山地景观大全”。为了保

护莲青山神奇的地质地貌景观，在２００２年成功申报
省级地质公园的基础上，滕州市加大对界定范围的

保护力度，市政府下达了封山令，不发一个采矿许可

证，不允许采一片山石，保持了莲青山的原始风貌，

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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